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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股公司利润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截至本公告日，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国泰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无限售流通股4,537.65万股，持有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无限售流通股600.00万股，持有徽商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商银行”）内资股股份7,148.6932万股。

2026 年 3 月 28 日，国泰海通发布了《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该方案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召开的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如下：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后的

股本总额为基数，向 A股股东和 H股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3.5 元（含税）。

2026 年 3 月 31 日，广发证券发布了《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该方

案于 2026 年 6 月 25 日召开的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公司

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股份数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5.0 元（含税）。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

整分配总额。

2026年6月30日，徽商银行发布了《2025年度股东会投票结果及派付2025年度末期

股息安排》的公告，徽商银行于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举行了年度股东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现金股息，每10股

派人民币2.5元（含税）。

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上述分红我公司确认国泰海通投资收益1,588.18万元，

并于2026年6月25日收到上述分红款；可确认广发证券投资收益300万元；可确认徽商银

行投资收益1,787.17万元。投资收益合计3,675.35万元，占公司2025年（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7.85%，上述投资收益将计入公司2026年半年度利润。

上述投资收益确认最终会计处理以公司年度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公司根据会计政

策和持有意图将持有的徽商银行（内资股份）划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核算，将持有的广

发证券、国泰海通股票划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在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除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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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等因素可能会对标的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一定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七月二日


